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復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魏宏儒律師（法律扶助)         

            王奐淳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陳美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鵬遠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郭柏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昭成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3396、8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胡復華犯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暨

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刑；又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2年10月。所犯附表一所示之罪刑以及意圖

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所犯

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附表一

編號1、3至11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1、4、6、1

1、15所示之物沒收或沒收銷燬。未扣案IMEI碼為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之手機各1支、門號為0000000000

之SIM卡1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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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追徵其等價額。

二、陳美惠犯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罪，各處附

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刑。所犯附表一編號1、

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

三、郭柏佑犯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罪，處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刑。

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21、22所示之

物沒收。

　　事　實

一、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及藥事法第22條第1

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依法不得販賣、轉讓，竟分別為下列

行為：

　㈠胡復華、陳美惠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

表一編號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

號1所示之對象。

　㈡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陳美惠基於幫助販賣第

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

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對象。

　㈢胡復華、郭柏佑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

表一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

號3所示之對象。

　㈣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4至11所

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

之對象。

　㈤胡復華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1、2所示時間、

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對象。

　㈥陳美惠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3所示時間、地

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對象。

二、胡復華於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

稱「宏仔」之成年人取得不詳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後，即基

於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自該時起持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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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報告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胡

復華、陳美惠、郭柏佑以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均同

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60、328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

亦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卷第391至396頁），經本

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

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

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

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

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暨審理程序中（本院

卷第153、323、379、398頁）均坦白承認，並有附表一至三

證據欄、備註欄所示之證據可以佐證，足認被告3人上述自

白均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

均可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說明

　　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

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

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

二、論罪

　㈠核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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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犯罪事實

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

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胡復華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第二

級毒品之行為、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分別為較高度之販

賣第二級毒品行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行為所吸

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胡復華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

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

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

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

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

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被

告胡復華、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各有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胡復華所為14次犯行，犯意各

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核被告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

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幫助

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3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

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美惠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

命之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

轉讓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

理，其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

未設有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

行為，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

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美惠所為

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核被告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郭柏佑、胡復華就

前述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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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之加重、減輕情形

　㈠被告3人對各次犯行均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應均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責。

　㈡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為幫助犯，犯罪情節顯較正

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之。

　㈢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

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

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

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

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認即使科處法定刑最

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

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

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

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

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

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

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

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48號刑事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郭柏佑本案所犯之罪，依上述規定減輕後，最輕法定

刑仍為5年有期徒刑，相當嚴峻。本院考量被告郭柏佑之犯

罪情節僅是受被告胡復華之託送交毒品給購毒者並收取價

金，被告郭柏佑實際上僅從中獲得新臺幣（下同）100元的

油錢補貼，就整個販賣毒品過程以觀，被告郭柏佑並非位居

主導角色，獲利亦與被告胡復華顯不相當。再考量被告郭柏

佑前僅有1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並無販賣毒品之前科，

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可認被告郭柏佑是首觸重

罪，而無反覆實施之情。因此，經反覆斟酌各情，本院認為

如逕量處被告郭柏佑最輕法定刑度，實有過苛之情，應依刑

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責，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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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至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毒品次數甚多，金額亦非低微，惡性

非輕，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

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被告陳美惠雖僅有1次共同販

賣第二級毒品、1次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次數不多，

惟被告陳美惠與被告胡復華於本案發生時為同居共財，關係

緊密，被告陳美惠明知被告胡復華販賣毒品，仍協助接聽電

話，其中附表一編號1之犯行，更是被告陳美惠接聽電話

後，被告胡復華在未進一步與購毒品者交談細節的情況下，

即可直接碰面交易毒品，被告陳美惠對於毒品交易完成的影

響力可見一斑，是被告陳美惠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

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因此，

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共同、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

行，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至其等辯護人主張被告胡

復華、陳美惠均有特殊家庭以及身體健康狀況，自仍為本院

於量刑審酌上所應予考慮之事項。　

　㈣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被告郭柏佑附表一編號3，均

各有2種減刑事由，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均遞減之。

四、量刑審酌

　　本院考量毒品直接危害人體的健康，若氾濫流通，更有害國

家社會，向為法律所嚴禁，被告3人竟仍為本案犯行，助長

毒害之擴散，行為實屬不該，自應予相當非難。被告3人犯

後坦認犯行，未無端浪費司法資源，態度均屬良好。被告陳

美惠自民國80幾年起即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被告胡

復華、郭柏佑均僅有一次因施用毒品而應觀察、勒戒之刑事

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胡復華罹有慢性

阻塞性肺病、肺炎、糖尿病、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多次住

院接受治療，現於安置於護理之家，日常生活需他人照顧等

情，有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辰安護理之家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本

院卷第117、119、121、123、169、171、173、213、215、3

01、415頁）在卷可參。被告陳美惠自述患有第四第五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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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骨關節炎等病痛（本院卷第111頁）。最後兼衡被告3

人犯罪情節、犯罪動機，以及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11、400至401、412至413

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考量被告胡復華、陳美

惠所犯各罪之同質性高、時空關聯性緊密，在罪刑相當原則

以及限制加重原則之規範下，分別合併定應執行之刑。　　

肆、沒收：　　　　

一、附表三編號1之物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銷燬之。又盛裝該物品之包

裝袋12只，因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完全析離，亦一併沒收銷

燬之。

二、附表三編號4之物，因未有鑑定報告可資確認是否確為甲基

安非他命殘渣袋，惟確屬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轉讓第二級毒品所用之物，自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三、附表三編號6、11、15之物為被告胡復華、附表三編號21、2

2之物為被告郭柏佑供犯本案之罪所用之物，均應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四、依據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2、3、6、7、9、10之監聽譯文

（警二卷第19、21至23、25、34至35頁），被告胡復華持用

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

1、4、5、8、11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25至30、33至34

頁），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

上揭2組IMEI碼的手機均未扣案，另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

1、4、5、8、11犯行所持用之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

張，亦未據扣案，因均屬被告胡復華供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

犯行所用之物，仍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

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

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等價額。

五、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之犯行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雖未扣

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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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六、至附表三編號14之現金，檢察官雖主張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19條第3項規定沒收，惟該條之構成要件為【犯第4條至

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有事

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本案被告

胡復華之犯罪所得合計不過僅3萬多元，金額遠低於扣案之

現金，顯然無法認定為被告胡復華犯罪所得，且日常生活中

的金錢來源多端，檢察官亦未舉證如何排除來自合法行為所

得之可能性，在無任何事證基礎下，自不得依前揭規定宣告

沒收。惟將來本案確定執行時，因金錢的混同，檢察官自得

扣除應予沒收、追徵之犯罪所得後再將剩餘款項發還被告胡

復華，附此敘明。　　

七、附表三其餘扣案物，因檢察官不主張沒收或沒收銷燬，本院

亦查無與本案犯罪事實之關聯性，爰均不宣告沒收，併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張雅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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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

號

販賣者/

持有門

號

交易對

象/持

有門號

交易時間、地

點

交易方式 毒品種類/

交易金額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

0000 、

00-000

0000

( 公 共

電話)

112年12月23日

10時13分許，

在址設臺南市

○○區○○路

○ 段 00 號 之

「臺南市安南

區安南醫院」

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公

共電話聯絡陳美

惠交易毒品事宜

後，胡復華於左

列時間、地點完

成交易，價金由

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

命1包/1,00

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

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3)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號公共電

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

9、137至139、141至16

2、199至200、281至30

1、303至313、327至328

頁；偵一卷第13至19、23

至26、73至81、232至23

5、239至240、243至246

頁；聲羈卷第37至42、49

至55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未扣

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陳美惠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

2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

0000

113年1月1日23

時11分許，在

臺南市○○區

○○街00巷0號

(胡復華當時住

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

號聯絡胡復華，

惟由陳美惠 接

聽，陳美惠知悉

林佳榮係為交易

毒品，故將電話

轉由胡復華接聽

後，胡復華於左

列時間、地點完

成交易，價金由

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

命1包

(重量約半

錢 )/4,000

元(賒帳)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

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3)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

9、137至139、141至16

2、209至210、339至35

3、355至364頁；偵一卷

第13至19、23至26、93至

98、173至179、181至18

5、232至235、239至24

0、243至246頁；聲羈卷

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4月。

陳美惠幫助犯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2年8月。

3 胡復華

000000

0000

郭柏佑

0000000

000

蔡孟哲

000000

0000

113年1月1日1

時20分許，在

臺南市○區○

○路○段000號

之「七海魚皮

湯」門口

蔡孟哲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

號聯絡胡復 華

後，胡復華指示

郭柏佑於左列時

間前往左列地點

完成交易，胡復

甲基安非他

命1包/3,80

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

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未扣

案犯罪所得新臺幣3,700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郭柏佑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3年。未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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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收取價金，郭

柏佑則獲得100

元的油錢補貼。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3)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208至20

9、219至235、391至412

頁；偵一卷第13至19、29

至39、85至90、193至19

9、201至203、237至24

0、243至246頁；聲羈卷

第37至42、63至66頁)

犯罪所得新臺幣100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4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

0000

112年12月31日

12時40分許，

在址設臺南市

○○區○○路

○ 段 00 號 之

「臺南市安南

區安南醫院」

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聯絡胡復華後，

胡復華於左列時

間、地點完成交

易。

甲基安非他

命1包/500

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手機通話紀錄截

圖、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

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210、28

1至301、303至312、31

5、327至329頁；偵一卷

第13至19、73至81、239

至240、243至246頁；聲

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5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

0000

113年1月13日1

1時41分許，在

臺南市安南區

安南醫院(臺南

市○○區○○

路○段00號)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聯絡胡復華後，

胡復華於左列時

間、地點完成交

易。

甲基安非他

命1包/500

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手機通話紀錄截

圖、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

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213至21

4、281至301、303至31

2、315、327至329頁；偵

一卷第13至19、73至81、

239至240、243至246頁；

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6 胡復華

000000

蔡孟哲 112年12月15日

19時許，臺南

蔡孟哲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甲基安非他

命1包/4,00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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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000000

0000

市○○區○○

街00巷0號（胡

復 華 當 時 住

處）

聯絡胡復華後，

胡復華於左列時

間、地點完成交

易。

0元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191、39

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

19、85至90、193至199、

201至203、239至240、24

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

42頁)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之。

7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

0000

112年12月23日

22時40分許，

臺南市○○區

○○街00巷0號

(胡復華當時住

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聯絡胡復華後，

胡復華於左列時

間、地點完成交

易。

甲基安非他

命1包/4,00

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200至20

1、391至412頁；偵一卷

第13至19、85至90、193

至199、201至203、239至

240、243至246頁；聲羈

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之。

8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

0000

112年12月06日

12時50分許，

臺南市○○區

○○街00巷0號

(胡復華當時住

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聯絡胡復華後，

於左列時地前往

等候，由胡復華

到場後，林佳榮

交付新臺幣4000

元予胡復華，胡

復華騎車離 開

後，於同日13時

50分許返回交付

毒品予林佳榮完

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

命1包(重量

約半錢)/4,

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186、33

9至353、355至364頁；偵

一卷第13至19、93至98、

173至179、181至185、23

2至235、239至240、243

至246、365頁；聲羈卷第

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之。

9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

0000

112年12月29日

12時30分許，

臺南市○○區

○○街00巷0號

(胡復華當時住

處)附近小廟

林佳榮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聯絡胡復華後，

胡復華於左列時

間、地點完成交

易。

甲基安非他

命1包(重量

約半錢)/4,

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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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指認交易地

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203至20

4、339至353、355至364

頁；偵一卷第13至19、93

至98、173至179、181至1

85、232至235、239至24

0、243至246、365頁；聲

羈卷第37至42頁)

10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

0000

112年12月8日1

時50分許，在

臺南市○○區

○○路0段000

號之「統一超

商聖安門市」

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聯絡胡復華後，

胡復華於左列時

間、地點完成交

易。

甲基安非他

命/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185、43

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

19、101至104、239至24

0、243至246頁；聲羈卷

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之。

11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

0000

113年1月10日1

7時20分許，在

臺南市○○區

○○路0段000

號之「統一超

商聖安門市」

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

間前以左列門號

聯絡胡復華後，

胡復華於左列時

間、地點完成交

易。

甲基安非他

命1包/8,00

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

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

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

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

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

139、141至162、212、43

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

19、101至104、239至24

0、243至246頁；聲羈卷

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之。

附表二

(時間：民國)

編號 轉讓者 轉讓對象 時間、地點 轉讓毒

品種類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胡復華 吳連登 113年1月25日

15時許，在臺

南市○○區○

○街000巷00

弄00號之胡復

華租屋處

甲基安

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

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

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

(2)證人吳連登於警詢及偵

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469至47

9頁；偵一卷第13至19、107

至110、239至240、243至24

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

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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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復華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

21時00分許，

在臺南市○○

區○○街000

巷00弄00號之

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

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

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

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

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

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

(3)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

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

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

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1

3至19、23至26、29至39、2

32至235、237至240、243至

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

9至55、63至66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

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3 陳美惠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

13時00分許，

在臺南市○○

區○○街000

巷00弄00號之

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

非他命

(1)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

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

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

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

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

述

(警二卷第71至89、219至23

5頁；偵一卷第23至26、29

至39、232至235、237至238

頁；聲羈卷第49至55、63至

66頁)

陳美惠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

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附表三

(金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 所有人 備註 沒收與否

1 甲基安非他命12包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1

1日刑理字第1136068767號鑑定

書

沒收銷燬。

2 海洛因8包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法務

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3年

5月27日調科壹字第1132390999

0號鑑定書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3 海洛因殘渣袋5個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4 甲基安非他命殘渣 胡復華 臺南市○○○○○○○○○○ 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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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1個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5 針筒6支(含海洛因

粉末)

胡 復 華 、

陳美惠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6 電子磅秤3台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7 安非他命吸食器1組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8 玻璃球6顆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9 分裝杓2支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10 未使用針筒4支 胡 復 華 、

陳美惠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11 iPhoneXR 手 機 1 支

(門號：000000000

0、IMEI碼：000000

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2 iPhone7plus 手 機 1

支(IMEI碼：000000

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13 HTC手機1支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14 13萬4,500元現金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

15 分裝袋1批 胡復華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6 OPPO 品牌手機 1支

(門號：000000000

0、IMEI碼：000000

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17 OPPO 品牌手機 1支

(門號：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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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0、IMEI碼：000000

000000000)

18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郭柏佑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19 吸食器3組  郭柏佑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20 塑膠杓管1支 郭柏佑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21 電子磅秤1臺 郭柏佑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2 VIVO 品牌手機 (門

號：0000000000、I

MEI碼：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00)

郭柏佑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3 殘渣袋1包 郭柏佑 臺南市○○○○○○○○○○

○000○0○00○○○○○○○0

○○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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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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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復華








選任辯護人  魏宏儒律師（法律扶助)          
            王奐淳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陳美惠






選任辯護人  楊鵬遠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郭柏佑




選任辯護人  陳昭成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96、8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胡復華犯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刑；又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2年10月。所犯附表一所示之罪刑以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所犯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附表一編號1、3至11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1、4、6、11、15所示之物沒收或沒收銷燬。未扣案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手機各1支、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等價額。
二、陳美惠犯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刑。所犯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
三、郭柏佑犯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罪，處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刑。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21、22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及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依法不得販賣、轉讓，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胡復華、陳美惠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對象。
　㈡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陳美惠基於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對象。
　㈢胡復華、郭柏佑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對象。
　㈣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之對象。
　㈤胡復華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對象。
　㈥陳美惠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對象。
二、胡復華於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宏仔」之成年人取得不詳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後，即基於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自該時起持有之。
三、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以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60、328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卷第391至396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暨審理程序中（本院卷第153、323、379、398頁）均坦白承認，並有附表一至三證據欄、備註欄所示之證據可以佐證，足認被告3人上述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可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說明
　　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論罪
　㈠核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1、2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胡復華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分別為較高度之販賣第二級毒品行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胡復華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被告胡復華、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胡復華所為1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核被告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3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美惠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美惠所為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核被告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郭柏佑、胡復華就前述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刑之加重、減輕情形
　㈠被告3人對各次犯行均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應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責。
　㈡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為幫助犯，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之。
　㈢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認即使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4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郭柏佑本案所犯之罪，依上述規定減輕後，最輕法定刑仍為5年有期徒刑，相當嚴峻。本院考量被告郭柏佑之犯罪情節僅是受被告胡復華之託送交毒品給購毒者並收取價金，被告郭柏佑實際上僅從中獲得新臺幣（下同）100元的油錢補貼，就整個販賣毒品過程以觀，被告郭柏佑並非位居主導角色，獲利亦與被告胡復華顯不相當。再考量被告郭柏佑前僅有1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並無販賣毒品之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可認被告郭柏佑是首觸重罪，而無反覆實施之情。因此，經反覆斟酌各情，本院認為如逕量處被告郭柏佑最輕法定刑度，實有過苛之情，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責，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⒊至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毒品次數甚多，金額亦非低微，惡性非輕，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被告陳美惠雖僅有1次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1次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次數不多，惟被告陳美惠與被告胡復華於本案發生時為同居共財，關係緊密，被告陳美惠明知被告胡復華販賣毒品，仍協助接聽電話，其中附表一編號1之犯行，更是被告陳美惠接聽電話後，被告胡復華在未進一步與購毒品者交談細節的情況下，即可直接碰面交易毒品，被告陳美惠對於毒品交易完成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是被告陳美惠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因此，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共同、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至其等辯護人主張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均有特殊家庭以及身體健康狀況，自仍為本院於量刑審酌上所應予考慮之事項。　
　㈣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被告郭柏佑附表一編號3，均各有2種減刑事由，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均遞減之。
四、量刑審酌
　　本院考量毒品直接危害人體的健康，若氾濫流通，更有害國家社會，向為法律所嚴禁，被告3人竟仍為本案犯行，助長毒害之擴散，行為實屬不該，自應予相當非難。被告3人犯後坦認犯行，未無端浪費司法資源，態度均屬良好。被告陳美惠自民國80幾年起即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被告胡復華、郭柏佑均僅有一次因施用毒品而應觀察、勒戒之刑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胡復華罹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糖尿病、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多次住院接受治療，現於安置於護理之家，日常生活需他人照顧等情，有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辰安護理之家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本院卷第117、119、121、123、169、171、173、213、215、301、415頁）在卷可參。被告陳美惠自述患有第四第五腰椎退化性骨關節炎等病痛（本院卷第111頁）。最後兼衡被告3人犯罪情節、犯罪動機，以及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11、400至401、412至41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考量被告胡復華、陳美惠所犯各罪之同質性高、時空關聯性緊密，在罪刑相當原則以及限制加重原則之規範下，分別合併定應執行之刑。　　
肆、沒收：　　　　
一、附表三編號1之物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銷燬之。又盛裝該物品之包裝袋12只，因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完全析離，亦一併沒收銷燬之。
二、附表三編號4之物，因未有鑑定報告可資確認是否確為甲基安非他命殘渣袋，惟確屬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轉讓第二級毒品所用之物，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三、附表三編號6、11、15之物為被告胡復華、附表三編號21、22之物為被告郭柏佑供犯本案之罪所用之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四、依據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2、3、6、7、9、10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19、21至23、25、34至35頁），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4、5、8、11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25至30、33至34頁），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上揭2組IMEI碼的手機均未扣案，另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4、5、8、11犯行所持用之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張，亦未據扣案，因均屬被告胡復華供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仍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等價額。
五、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之犯行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六、至附表三編號14之現金，檢察官雖主張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沒收，惟該條之構成要件為【犯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本案被告胡復華之犯罪所得合計不過僅3萬多元，金額遠低於扣案之現金，顯然無法認定為被告胡復華犯罪所得，且日常生活中的金錢來源多端，檢察官亦未舉證如何排除來自合法行為所得之可能性，在無任何事證基礎下，自不得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惟將來本案確定執行時，因金錢的混同，檢察官自得扣除應予沒收、追徵之犯罪所得後再將剩餘款項發還被告胡復華，附此敘明。　　
七、附表三其餘扣案物，因檢察官不主張沒收或沒收銷燬，本院亦查無與本案犯罪事實之關聯性，爰均不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一
(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販賣者/持有門號

		交易對象/持有門號

		交易時間、地點

		交易方式

		毒品種類/
交易金額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0-0000000(公共電話)



		112年12月23日10時13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公共電話聯絡陳美惠交易毒品事宜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1,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號公共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199至200、281至301、303至313、327至328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73至81、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陳美惠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



		2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23時11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惟由陳美惠接聽，陳美惠知悉林佳榮係為交易毒品，故將電話轉由胡復華接聽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重量約半錢)/4,000元(賒帳)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209至210、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陳美惠幫助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2年8月。



		3

		胡復華
000000
0000
郭柏佑
000000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1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七海魚皮湯」門口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指示郭柏佑於左列時間前往左列地點完成交易，胡復華收取價金，郭柏佑則獲得100元的油錢補貼。

		甲基安非他命1包/3,8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8至209、219至235、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29至3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63至66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3,7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郭柏佑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4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2時40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0、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5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3年1月13日11時41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臺南市○○區○○路○段00號)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3至214、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6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9時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9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7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23日22時4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0至20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8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06日12時5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於左列時地前往等候，由胡復華到場後，林佳榮交付新臺幣4000元予胡復華，胡復華騎車離開後，於同日13時50分許返回交付毒品予林佳榮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6、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9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29日12時3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附近小廟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3至204、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0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2年12月8日1時5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5、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1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3年1月10日17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2、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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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

		


		


		


		


		


		




		編號

		轉讓者

		轉讓對象

		時間、地點

		轉讓毒品種類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胡復華

		吳連登

		113年1月25日15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吳連登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469至479頁；偵一卷第13至19、107至110、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2

		胡復華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21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63至66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3

		陳美惠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13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38頁；聲羈卷第49至55、63至66頁)

		陳美惠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附表三
(金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

		所有人

		備註

		沒收與否



		1

		甲基安非他命12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11日刑理字第1136068767號鑑定書

		沒收銷燬。



		2

		海洛因8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3年5月27日調科壹字第11323909990號鑑定書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3

		海洛因殘渣袋5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4

		甲基安非他命殘渣袋1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5

		針筒6支(含海洛因粉末)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6

		電子磅秤3台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7

		安非他命吸食器1組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8

		玻璃球6顆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9

		分裝杓2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0

		未使用針筒4支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1

		iPhoneXR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2

		iPhone7plus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3

		HTC手機1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4

		13萬4,500元現金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



		15

		分裝袋1批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6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7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8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9

		吸食器3組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0

		塑膠杓管1支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1

		電子磅秤1臺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2

		VIVO品牌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3

		殘渣袋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復華




選任辯護人  魏宏儒律師（法律扶助)          
            王奐淳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陳美惠



選任辯護人  楊鵬遠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郭柏佑


選任辯護人  陳昭成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3396、8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胡復華犯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暨
    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刑；又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2年10月。所犯附表一所示之罪刑以及意圖
    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所犯
    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附表一
    編號1、3至11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1、4、6、11
    、15所示之物沒收或沒收銷燬。未扣案IMEI碼為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之手機各1支、門號為0000000000
    之SIM卡1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等價額。
二、陳美惠犯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罪，各處附
    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刑。所犯附表一編號1、
    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
三、郭柏佑犯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罪，處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刑。
    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21、22所示之
    物沒收。
　　事　實
一、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及藥事法第22條第1
    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依法不得販賣、轉讓，竟分別為下列
    行為：
　㈠胡復華、陳美惠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
    表一編號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
    號1所示之對象。
　㈡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陳美惠基於幫助販賣第
    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
    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對象。
　㈢胡復華、郭柏佑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
    表一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
    號3所示之對象。
　㈣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
    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之
    對象。
　㈤胡復華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1、2所示時間、
    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對象。
　㈥陳美惠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
    ，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對象。
二、胡復華於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
    稱「宏仔」之成年人取得不詳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後，即基
    於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自該時起持有之。
三、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報告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胡
    復華、陳美惠、郭柏佑以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均同
    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60、328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
    亦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卷第391至396頁），經本
    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
    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
    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
    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
    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暨審理程序中（本院
    卷第153、323、379、398頁）均坦白承認，並有附表一至三
    證據欄、備註欄所示之證據可以佐證，足認被告3人上述自
    白均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
    均可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說明
　　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
    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
    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
二、論罪
　㈠核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1、2所
    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犯罪事實欄
    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
    有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胡復華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第二級
    毒品之行為、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分別為較高度之販賣
    第二級毒品行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行為所吸收，
    均不另論罪。被告胡復華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
    ，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為
    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度
    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罰
    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另
    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被告胡
    復華、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胡復華所為14次犯行，犯意各別，
    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核被告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
    刑法第30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
    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3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美惠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
    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
    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
    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
    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
    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美惠所為3次犯行
    ，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核被告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郭柏佑、胡復華就前
    述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刑之加重、減輕情形
　㈠被告3人對各次犯行均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應均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責。
　㈡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為幫助犯，犯罪情節顯較正犯
    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之。
　㈢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
    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
    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
    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
    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認即使科處法定刑最
    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
    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
    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
    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
    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
    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
    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
    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48號刑事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郭柏佑本案所犯之罪，依上述規定減輕後，最輕法定
    刑仍為5年有期徒刑，相當嚴峻。本院考量被告郭柏佑之犯
    罪情節僅是受被告胡復華之託送交毒品給購毒者並收取價金
    ，被告郭柏佑實際上僅從中獲得新臺幣（下同）100元的油
    錢補貼，就整個販賣毒品過程以觀，被告郭柏佑並非位居主
    導角色，獲利亦與被告胡復華顯不相當。再考量被告郭柏佑
    前僅有1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並無販賣毒品之前科，此
    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可認被告郭柏佑是首觸重罪，
    而無反覆實施之情。因此，經反覆斟酌各情，本院認為如逕
    量處被告郭柏佑最輕法定刑度，實有過苛之情，應依刑法第
    59條規定減輕其刑責，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⒊至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毒品次數甚多，金額亦非低微，惡性
    非輕，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
    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被告陳美惠雖僅有1次共同販
    賣第二級毒品、1次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次數不多，
    惟被告陳美惠與被告胡復華於本案發生時為同居共財，關係
    緊密，被告陳美惠明知被告胡復華販賣毒品，仍協助接聽電
    話，其中附表一編號1之犯行，更是被告陳美惠接聽電話後
    ，被告胡復華在未進一步與購毒品者交談細節的情況下，即
    可直接碰面交易毒品，被告陳美惠對於毒品交易完成的影響
    力可見一斑，是被告陳美惠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
    ，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因此，被
    告胡復華、陳美惠就（共同、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
    ，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至其等辯護人主張被告胡復
    華、陳美惠均有特殊家庭以及身體健康狀況，自仍為本院於
    量刑審酌上所應予考慮之事項。　
　㈣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被告郭柏佑附表一編號3，均
    各有2種減刑事由，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均遞減之。
四、量刑審酌
　　本院考量毒品直接危害人體的健康，若氾濫流通，更有害國
    家社會，向為法律所嚴禁，被告3人竟仍為本案犯行，助長
    毒害之擴散，行為實屬不該，自應予相當非難。被告3人犯
    後坦認犯行，未無端浪費司法資源，態度均屬良好。被告陳
    美惠自民國80幾年起即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被告胡
    復華、郭柏佑均僅有一次因施用毒品而應觀察、勒戒之刑事
    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胡復華罹有慢性
    阻塞性肺病、肺炎、糖尿病、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多次住
    院接受治療，現於安置於護理之家，日常生活需他人照顧等
    情，有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辰安護理之家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本
    院卷第117、119、121、123、169、171、173、213、215、3
    01、415頁）在卷可參。被告陳美惠自述患有第四第五腰椎
    退化性骨關節炎等病痛（本院卷第111頁）。最後兼衡被告3
    人犯罪情節、犯罪動機，以及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11、400至401、412至413頁）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考量被告胡復華、陳美惠所
    犯各罪之同質性高、時空關聯性緊密，在罪刑相當原則以及
    限制加重原則之規範下，分別合併定應執行之刑。　　
肆、沒收：　　　　
一、附表三編號1之物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銷燬之。又盛裝該物品之包
    裝袋12只，因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完全析離，亦一併沒收銷
    燬之。
二、附表三編號4之物，因未有鑑定報告可資確認是否確為甲基
    安非他命殘渣袋，惟確屬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轉讓第二級毒品所用之物，自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三、附表三編號6、11、15之物為被告胡復華、附表三編號21、2
    2之物為被告郭柏佑供犯本案之罪所用之物，均應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四、依據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2、3、6、7、9、10之監聽譯文
    （警二卷第19、21至23、25、34至35頁），被告胡復華持用
    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
    、4、5、8、11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25至30、33至34頁）
    ，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上揭2
    組IMEI碼的手機均未扣案，另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4、
    5、8、11犯行所持用之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張，亦未
    據扣案，因均屬被告胡復華供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用
    之物，仍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
    第4項規定追徵其等價額。
五、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之犯行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
    ，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六、至附表三編號14之現金，檢察官雖主張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19條第3項規定沒收，惟該條之構成要件為【犯第4條至
    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有事
    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本案被告
    胡復華之犯罪所得合計不過僅3萬多元，金額遠低於扣案之
    現金，顯然無法認定為被告胡復華犯罪所得，且日常生活中
    的金錢來源多端，檢察官亦未舉證如何排除來自合法行為所
    得之可能性，在無任何事證基礎下，自不得依前揭規定宣告
    沒收。惟將來本案確定執行時，因金錢的混同，檢察官自得
    扣除應予沒收、追徵之犯罪所得後再將剩餘款項發還被告胡
    復華，附此敘明。　　
七、附表三其餘扣案物，因檢察官不主張沒收或沒收銷燬，本院亦查無與本案犯罪事實之關聯性，爰均不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張雅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一 (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販賣者/持有門號 交易對象/持有門號 交易時間、地點 交易方式 毒品種類/ 交易金額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0-0000000(公共電話)  112年12月23日10時13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公共電話聯絡陳美惠交易毒品事宜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1,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號公共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199至200、281至301、303至313、327至328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73至81、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陳美惠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 2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23時11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惟由陳美惠接聽，陳美惠知悉林佳榮係為交易毒品，故將電話轉由胡復華接聽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重量約半錢)/4,000元(賒帳)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209至210、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陳美惠幫助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2年8月。 3 胡復華 000000 0000 郭柏佑 000000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1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七海魚皮湯」門口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指示郭柏佑於左列時間前往左列地點完成交易，胡復華收取價金，郭柏佑則獲得100元的油錢補貼。 甲基安非他命1包/3,8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8至209、219至235、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29至3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63至66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3,7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郭柏佑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4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2時40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0、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5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3年1月13日11時41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臺南市○○區○○路○段00號)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3至214、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6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9時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9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7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23日22時4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0至20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8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06日12時5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於左列時地前往等候，由胡復華到場後，林佳榮交付新臺幣4000元予胡復華，胡復華騎車離開後，於同日13時50分許返回交付毒品予林佳榮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6、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9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29日12時3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附近小廟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3至204、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0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2年12月8日1時5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5、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1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3年1月10日17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2、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附表二 (時間：民國)       編號 轉讓者 轉讓對象 時間、地點 轉讓毒品種類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胡復華 吳連登 113年1月25日15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吳連登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469至479頁；偵一卷第13至19、107至110、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2 胡復華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21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63至66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3 陳美惠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13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38頁；聲羈卷第49至55、63至66頁) 陳美惠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附表三 (金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 所有人 備註 沒收與否 1 甲基安非他命12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11日刑理字第1136068767號鑑定書 沒收銷燬。 2 海洛因8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3年5月27日調科壹字第11323909990號鑑定書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3 海洛因殘渣袋5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4 甲基安非他命殘渣袋1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5 針筒6支(含海洛因粉末)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6 電子磅秤3台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7 安非他命吸食器1組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8 玻璃球6顆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9 分裝杓2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0 未使用針筒4支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1 iPhoneXR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2 iPhone7plus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3 HTC手機1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4 13萬4,500元現金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 15 分裝袋1批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6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7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8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9 吸食器3組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0 塑膠杓管1支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1 電子磅秤1臺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2 VIVO品牌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3 殘渣袋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復華








選任辯護人  魏宏儒律師（法律扶助)          
            王奐淳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陳美惠






選任辯護人  楊鵬遠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郭柏佑




選任辯護人  陳昭成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96、8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胡復華犯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刑；又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2年10月。所犯附表一所示之罪刑以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所犯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附表一編號1、3至11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1、4、6、11、15所示之物沒收或沒收銷燬。未扣案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手機各1支、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等價額。
二、陳美惠犯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刑。所犯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
三、郭柏佑犯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罪，處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刑。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21、22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及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依法不得販賣、轉讓，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胡復華、陳美惠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對象。
　㈡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陳美惠基於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對象。
　㈢胡復華、郭柏佑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對象。
　㈣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之對象。
　㈤胡復華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對象。
　㈥陳美惠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對象。
二、胡復華於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宏仔」之成年人取得不詳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後，即基於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自該時起持有之。
三、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以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60、328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卷第391至396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暨審理程序中（本院卷第153、323、379、398頁）均坦白承認，並有附表一至三證據欄、備註欄所示之證據可以佐證，足認被告3人上述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可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說明
　　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論罪
　㈠核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1、2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胡復華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分別為較高度之販賣第二級毒品行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胡復華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被告胡復華、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胡復華所為1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核被告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3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美惠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美惠所為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核被告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郭柏佑、胡復華就前述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刑之加重、減輕情形
　㈠被告3人對各次犯行均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應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責。
　㈡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為幫助犯，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之。
　㈢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認即使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4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郭柏佑本案所犯之罪，依上述規定減輕後，最輕法定刑仍為5年有期徒刑，相當嚴峻。本院考量被告郭柏佑之犯罪情節僅是受被告胡復華之託送交毒品給購毒者並收取價金，被告郭柏佑實際上僅從中獲得新臺幣（下同）100元的油錢補貼，就整個販賣毒品過程以觀，被告郭柏佑並非位居主導角色，獲利亦與被告胡復華顯不相當。再考量被告郭柏佑前僅有1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並無販賣毒品之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可認被告郭柏佑是首觸重罪，而無反覆實施之情。因此，經反覆斟酌各情，本院認為如逕量處被告郭柏佑最輕法定刑度，實有過苛之情，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責，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⒊至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毒品次數甚多，金額亦非低微，惡性非輕，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被告陳美惠雖僅有1次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1次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次數不多，惟被告陳美惠與被告胡復華於本案發生時為同居共財，關係緊密，被告陳美惠明知被告胡復華販賣毒品，仍協助接聽電話，其中附表一編號1之犯行，更是被告陳美惠接聽電話後，被告胡復華在未進一步與購毒品者交談細節的情況下，即可直接碰面交易毒品，被告陳美惠對於毒品交易完成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是被告陳美惠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因此，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共同、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至其等辯護人主張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均有特殊家庭以及身體健康狀況，自仍為本院於量刑審酌上所應予考慮之事項。　
　㈣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被告郭柏佑附表一編號3，均各有2種減刑事由，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均遞減之。
四、量刑審酌
　　本院考量毒品直接危害人體的健康，若氾濫流通，更有害國家社會，向為法律所嚴禁，被告3人竟仍為本案犯行，助長毒害之擴散，行為實屬不該，自應予相當非難。被告3人犯後坦認犯行，未無端浪費司法資源，態度均屬良好。被告陳美惠自民國80幾年起即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被告胡復華、郭柏佑均僅有一次因施用毒品而應觀察、勒戒之刑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胡復華罹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糖尿病、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多次住院接受治療，現於安置於護理之家，日常生活需他人照顧等情，有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辰安護理之家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本院卷第117、119、121、123、169、171、173、213、215、301、415頁）在卷可參。被告陳美惠自述患有第四第五腰椎退化性骨關節炎等病痛（本院卷第111頁）。最後兼衡被告3人犯罪情節、犯罪動機，以及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11、400至401、412至41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考量被告胡復華、陳美惠所犯各罪之同質性高、時空關聯性緊密，在罪刑相當原則以及限制加重原則之規範下，分別合併定應執行之刑。　　
肆、沒收：　　　　
一、附表三編號1之物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銷燬之。又盛裝該物品之包裝袋12只，因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完全析離，亦一併沒收銷燬之。
二、附表三編號4之物，因未有鑑定報告可資確認是否確為甲基安非他命殘渣袋，惟確屬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轉讓第二級毒品所用之物，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三、附表三編號6、11、15之物為被告胡復華、附表三編號21、22之物為被告郭柏佑供犯本案之罪所用之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四、依據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2、3、6、7、9、10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19、21至23、25、34至35頁），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4、5、8、11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25至30、33至34頁），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上揭2組IMEI碼的手機均未扣案，另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4、5、8、11犯行所持用之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張，亦未據扣案，因均屬被告胡復華供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仍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等價額。
五、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之犯行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六、至附表三編號14之現金，檢察官雖主張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沒收，惟該條之構成要件為【犯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本案被告胡復華之犯罪所得合計不過僅3萬多元，金額遠低於扣案之現金，顯然無法認定為被告胡復華犯罪所得，且日常生活中的金錢來源多端，檢察官亦未舉證如何排除來自合法行為所得之可能性，在無任何事證基礎下，自不得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惟將來本案確定執行時，因金錢的混同，檢察官自得扣除應予沒收、追徵之犯罪所得後再將剩餘款項發還被告胡復華，附此敘明。　　
七、附表三其餘扣案物，因檢察官不主張沒收或沒收銷燬，本院亦查無與本案犯罪事實之關聯性，爰均不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一
(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販賣者/持有門號

		交易對象/持有門號

		交易時間、地點

		交易方式

		毒品種類/
交易金額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0-0000000(公共電話)



		112年12月23日10時13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公共電話聯絡陳美惠交易毒品事宜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1,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號公共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199至200、281至301、303至313、327至328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73至81、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陳美惠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



		2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23時11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惟由陳美惠接聽，陳美惠知悉林佳榮係為交易毒品，故將電話轉由胡復華接聽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重量約半錢)/4,000元(賒帳)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209至210、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陳美惠幫助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2年8月。



		3

		胡復華
000000
0000
郭柏佑
000000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1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七海魚皮湯」門口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指示郭柏佑於左列時間前往左列地點完成交易，胡復華收取價金，郭柏佑則獲得100元的油錢補貼。

		甲基安非他命1包/3,8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8至209、219至235、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29至3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63至66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3,7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郭柏佑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4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2時40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0、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5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3年1月13日11時41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臺南市○○區○○路○段00號)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3至214、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6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9時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9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7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23日22時4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0至20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8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06日12時5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於左列時地前往等候，由胡復華到場後，林佳榮交付新臺幣4000元予胡復華，胡復華騎車離開後，於同日13時50分許返回交付毒品予林佳榮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6、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9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29日12時3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附近小廟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3至204、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0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2年12月8日1時5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5、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1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3年1月10日17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2、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附表二
(時間：民國)

		


		


		


		


		


		




		編號

		轉讓者

		轉讓對象

		時間、地點

		轉讓毒品種類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胡復華

		吳連登

		113年1月25日15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吳連登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469至479頁；偵一卷第13至19、107至110、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2

		胡復華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21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63至66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3

		陳美惠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13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38頁；聲羈卷第49至55、63至66頁)

		陳美惠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附表三
(金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

		所有人

		備註

		沒收與否



		1

		甲基安非他命12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11日刑理字第1136068767號鑑定書

		沒收銷燬。



		2

		海洛因8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3年5月27日調科壹字第11323909990號鑑定書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3

		海洛因殘渣袋5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4

		甲基安非他命殘渣袋1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5

		針筒6支(含海洛因粉末)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6

		電子磅秤3台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7

		安非他命吸食器1組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8

		玻璃球6顆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9

		分裝杓2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0

		未使用針筒4支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1

		iPhoneXR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2

		iPhone7plus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3

		HTC手機1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4

		13萬4,500元現金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



		15

		分裝袋1批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6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7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8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9

		吸食器3組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0

		塑膠杓管1支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1

		電子磅秤1臺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2

		VIVO品牌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3

		殘渣袋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復華




選任辯護人  魏宏儒律師（法律扶助)          
            王奐淳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陳美惠



選任辯護人  楊鵬遠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郭柏佑


選任辯護人  陳昭成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96、8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胡復華犯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暨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刑；又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2年10月。所犯附表一所示之罪刑以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所犯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附表一編號1、3至11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1、4、6、11、15所示之物沒收或沒收銷燬。未扣案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之手機各1支、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張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等價額。
二、陳美惠犯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2暨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刑。所犯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
三、郭柏佑犯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罪，處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刑。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犯罪所得以及附表三編號21、22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及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依法不得販賣、轉讓，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胡復華、陳美惠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對象。
　㈡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陳美惠基於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對象。
　㈢胡復華、郭柏佑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對象。
　㈣胡復華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時間、地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一編號4至11所示之對象。
　㈤胡復華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對象。
　㈥陳美惠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3所示時間、地點，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對象。
二、胡復華於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宏仔」之成年人取得不詳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後，即基於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自該時起持有之。
三、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查起訴。
　　理　由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胡復華、陳美惠、郭柏佑以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60、328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卷第391至396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述犯罪事實，為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暨審理程序中（本院卷第153、323、379、398頁）均坦白承認，並有附表一至三證據欄、備註欄所示之證據可以佐證，足認被告3人上述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能夠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可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說明
　　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論罪
　㈠核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1、2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胡復華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分別為較高度之販賣第二級毒品行為、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胡復華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被告胡復華、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胡復華所為1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㈡核被告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2項之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附表二編號3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美惠於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與轉讓行為同為實質上一罪之階段行為，高度之轉讓行為既已依藥事法加以處罰，依法律適用完整性之法理，其低度之持有甲基安非他命行為，自不能再行割裂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以處罰，而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未設有處罰規定，故就被告轉讓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不另予處罰。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美惠所為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核被告郭柏佑，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郭柏佑、胡復華就前述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刑之加重、減輕情形
　㈠被告3人對各次犯行均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應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刑責。
　㈡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為幫助犯，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之。
　㈢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認即使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4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郭柏佑本案所犯之罪，依上述規定減輕後，最輕法定刑仍為5年有期徒刑，相當嚴峻。本院考量被告郭柏佑之犯罪情節僅是受被告胡復華之託送交毒品給購毒者並收取價金，被告郭柏佑實際上僅從中獲得新臺幣（下同）100元的油錢補貼，就整個販賣毒品過程以觀，被告郭柏佑並非位居主導角色，獲利亦與被告胡復華顯不相當。再考量被告郭柏佑前僅有1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並無販賣毒品之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可認被告郭柏佑是首觸重罪，而無反覆實施之情。因此，經反覆斟酌各情，本院認為如逕量處被告郭柏佑最輕法定刑度，實有過苛之情，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責，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⒊至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毒品次數甚多，金額亦非低微，惡性非輕，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被告陳美惠雖僅有1次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1次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次數不多，惟被告陳美惠與被告胡復華於本案發生時為同居共財，關係緊密，被告陳美惠明知被告胡復華販賣毒品，仍協助接聽電話，其中附表一編號1之犯行，更是被告陳美惠接聽電話後，被告胡復華在未進一步與購毒品者交談細節的情況下，即可直接碰面交易毒品，被告陳美惠對於毒品交易完成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是被告陳美惠依上揭刑之減輕事由減輕刑責後，難認有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因此，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就（共同、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至其等辯護人主張被告胡復華、陳美惠均有特殊家庭以及身體健康狀況，自仍為本院於量刑審酌上所應予考慮之事項。　
　㈣被告陳美惠附表一編號2犯行、被告郭柏佑附表一編號3，均各有2種減刑事由，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均遞減之。
四、量刑審酌
　　本院考量毒品直接危害人體的健康，若氾濫流通，更有害國家社會，向為法律所嚴禁，被告3人竟仍為本案犯行，助長毒害之擴散，行為實屬不該，自應予相當非難。被告3人犯後坦認犯行，未無端浪費司法資源，態度均屬良好。被告陳美惠自民國80幾年起即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刑事紀錄，被告胡復華、郭柏佑均僅有一次因施用毒品而應觀察、勒戒之刑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胡復華罹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糖尿病、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多次住院接受治療，現於安置於護理之家，日常生活需他人照顧等情，有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辰安護理之家服務對象在院證明書（本院卷第117、119、121、123、169、171、173、213、215、301、415頁）在卷可參。被告陳美惠自述患有第四第五腰椎退化性骨關節炎等病痛（本院卷第111頁）。最後兼衡被告3人犯罪情節、犯罪動機，以及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11、400至401、412至413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考量被告胡復華、陳美惠所犯各罪之同質性高、時空關聯性緊密，在罪刑相當原則以及限制加重原則之規範下，分別合併定應執行之刑。　　
肆、沒收：　　　　
一、附表三編號1之物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銷燬之。又盛裝該物品之包裝袋12只，因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完全析離，亦一併沒收銷燬之。
二、附表三編號4之物，因未有鑑定報告可資確認是否確為甲基安非他命殘渣袋，惟確屬被告胡復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轉讓第二級毒品所用之物，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三、附表三編號6、11、15之物為被告胡復華、附表三編號21、22之物為被告郭柏佑供犯本案之罪所用之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
四、依據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2、3、6、7、9、10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19、21至23、25、34至35頁），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4、5、8、11之監聽譯文（警二卷第25至30、33至34頁），被告胡復華持用之手機IMEI碼為000000000000000，上揭2組IMEI碼的手機均未扣案，另被告胡復華附表一編號1、4、5、8、11犯行所持用之門號為0000000000之SIM卡1張，亦未據扣案，因均屬被告胡復華供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仍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等價額。
五、被告胡復華就附表一之犯行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六、至附表三編號14之現金，檢察官雖主張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沒收，惟該條之構成要件為【犯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本案被告胡復華之犯罪所得合計不過僅3萬多元，金額遠低於扣案之現金，顯然無法認定為被告胡復華犯罪所得，且日常生活中的金錢來源多端，檢察官亦未舉證如何排除來自合法行為所得之可能性，在無任何事證基礎下，自不得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惟將來本案確定執行時，因金錢的混同，檢察官自得扣除應予沒收、追徵之犯罪所得後再將剩餘款項發還被告胡復華，附此敘明。　　
七、附表三其餘扣案物，因檢察官不主張沒收或沒收銷燬，本院亦查無與本案犯罪事實之關聯性，爰均不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一 (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販賣者/持有門號 交易對象/持有門號 交易時間、地點 交易方式 毒品種類/ 交易金額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0-0000000(公共電話)  112年12月23日10時13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公共電話聯絡陳美惠交易毒品事宜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1,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號公共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199至200、281至301、303至313、327至328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73至81、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陳美惠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2月。 2 陳美惠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23時11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惟由陳美惠接聽，陳美惠知悉林佳榮係為交易毒品，故將電話轉由胡復華接聽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價金由胡復華收取。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重量約半錢)/4,000元(賒帳)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137至139、141至162、209至210、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陳美惠幫助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2年8月。 3 胡復華 000000 0000 郭柏佑 000000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3年1月1日1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之「七海魚皮湯」門口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指示郭柏佑於左列時間前往左列地點完成交易，胡復華收取價金，郭柏佑則獲得100元的油錢補貼。 甲基安非他命1包/3,8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4)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8至209、219至235、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29至3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63至66頁) 胡復華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3,7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郭柏佑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1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4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2年12月31日12時40分許，在址設臺南市○○區○○路○段00號之「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0、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5 胡復華 000000 0000 洪群超 0000000000 113年1月13日11時41分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南醫院(臺南市○○區○○路○段00號)前 洪群超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5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洪群超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手機通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基本資料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3至214、281至301、303至312、315、327至329頁；偵一卷第13至19、73至81、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1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6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15日19時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9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7 胡復華 000000 0000 蔡孟哲 0000000000 112年12月23日22時4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蔡孟哲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蔡孟哲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0至201、391至412頁；偵一卷第13至19、85至90、193至199、201至203、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8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06日12時5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於左列時地前往等候，由胡復華到場後，林佳榮交付新臺幣4000元予胡復華，胡復華騎車離開後，於同日13時50分許返回交付毒品予林佳榮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6、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9 胡復華 000000 0000 林佳榮 0000000000 112年12月29日12時30分許，臺南市○○區○○街00巷0號(胡復華當時住處)附近小廟 林佳榮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4,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林佳榮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交易地點照片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03至204、339至353、355至364頁；偵一卷第13至19、93至98、173至179、181至185、232至235、239至240、243至246、365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4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0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2年12月8日1時5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185、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11 胡復華 000000 0000 黃俊明 0000000000 113年1月10日17時2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聖安門市」前 黃俊明於左列時間前以左列門號聯絡胡復華後，胡復華於左列時間、地點完成交易。 甲基安非他命1包/8,000元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黃俊明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3)本院通訊監察書以及通訊監察譯文 (警二卷第11至38、137至139、141至162、212、437至454頁；偵一卷第13至19、101至104、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8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8,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之。 
 
附表二 (時間：民國)       編號 轉讓者 轉讓對象 時間、地點 轉讓毒品種類 證據 宣告罪刑及沒收 1 胡復華 吳連登 113年1月25日15時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證人吳連登於警詢及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469至479頁；偵一卷第13至19、107至110、239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2 胡復華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21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胡復華於警詢、偵查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3)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11至38、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13至19、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40、243至246頁；聲羈卷第37至42、49至55、63至66頁) 胡復華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3 陳美惠 郭柏佑 113年1月29日13時00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胡復華租屋處 甲基安非他命 (1)被告陳美惠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2)被告郭柏佑於警詢、偵訊及羈押訊問中之供述及於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述 (警二卷第71至89、219至235頁；偵一卷第23至26、29至39、232至235、237至238頁；聲羈卷第49至55、63至66頁) 陳美惠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3月。 
 
附表三 (金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 所有人 備註 沒收與否 1 甲基安非他命12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11日刑理字第1136068767號鑑定書 沒收銷燬。 2 海洛因8包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3年5月27日調科壹字第11323909990號鑑定書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3 海洛因殘渣袋5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4 甲基安非他命殘渣袋1個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5 針筒6支(含海洛因粉末)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6 電子磅秤3台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7 安非他命吸食器1組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8 玻璃球6顆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9 分裝杓2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0 未使用針筒4支 胡復華、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1 iPhoneXR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2 iPhone7plus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3 HTC手機1支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4 13萬4,500元現金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 15 分裝袋1批 胡復華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16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7 OPPO品牌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8 甲基安非他命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19 吸食器3組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0 塑膠杓管1支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21 電子磅秤1臺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2 VIVO品牌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沒收。 23 殘渣袋1包 郭柏佑 臺南市○○○○○○○○○○○000○0○00○○○○○○○0○○街000巷00弄00號) 不沒收（與本案無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